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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金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CMOC Limited”）及其下属新设全资子公司17536682 Canada Inc.于北京时间2025年12月14日
与加拿大上市公司Equinox Gold Corp.（以下简称“EQX”）及其全资子公司Leagold Mining Corporation
签署协议，CMOC Limited拟以10.15亿美元（包括：交割时支付9亿美元现金，以及在交割一年后与销
量挂钩的最高1.1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支付），通过收购EQX旗下Leagold LatAm Holdings B.V.（以下简
称“LatAm”）和Luna Gold Corp.(以下简称“LGC”)100%股权，获得Aurizona金矿、RDM金矿、Bahia综合
矿区100%权益。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尚
需取得所有必要的关键监管批准（含巴西反垄断机构（CADE）的最终批准以及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
批准等），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CMOC Limited及其下属新设全资子公司17536682 Canada Inc.于北京时间2025

年 12月 14日与加拿大上市公司EQX及其全资子公司 Leagold Mining Corporation签署协议，CMOC
Limited拟以 10.15亿美元（包括：交割时支付 9亿美元现金，以及在交割一年后与销量挂钩的最高
1.1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支付），通过收购EQX持有的 LatAm和 LGC 100%股权，获得Aurizona金矿、
RDM金矿、Bahia综合矿区100%权益。

本次交易对价是公司在尽职调查基础上，经过多番谨慎评估及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遵循一般
商业原则达成。

2、股权结构图
1) 本次交易前

2) 本次交易后

3、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交易价格

资金来源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Luna Gold Corp.100%股权；LAtAm Holdings B.V. 100%股权

√是 □否
□是 √否

√ 已确定，具体金额： 101,500万美元
尚未确定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交割时支付9亿美元现金，以及在交割一年后与销量挂钩的最高
1.1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支付。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金矿

项目的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所有必要的关键监管批准（含巴西反垄

断机构（CADE）的最终批准以及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等）。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Equinox Gold Corp.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Suite 150, 1700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的

黄金矿业公司，设立于 2007年 3月 23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A：EQX）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SX：EQX）上市，旗下主要资产为Greenston、Mesquite Mine、Pan Mine、Nicaragua、Aurizona Mine、Ba⁃
hia Complex、RDM Mine等及在建项目Valentine Gold Mine、Castle Mountain Mine、Los Filos Mine Com⁃
plex 等。根据官网，Equinox Gold Corp. 的前三大股东分别为：Van Eck Associates Corporation、Ross
Beaty（董事长）以及Donald Smith ＆ Co., Inc.,详细资料见其官网：www.equinoxgold.com。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1（Luna Gold Corp.）
a) 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变更

交易方式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Luna Gold Corp.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2005年11月24日

1501-700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BC V6C 1G8, Canada
1501-700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BC V6C 1G8, Canada

66,922,642 I＆O Common shares
黄金矿产的收购、勘探、开发与开采运营

B06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b) 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Luna Gold Corp.
股权资产

100%

是否经过审计
审计机构名称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项目（人民币，美元汇率按7.06计算）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5年度/2025年9月30日
2,622,226,444.84
830,294,801.99
1,791,931,642.85
1,191,549,060.52
184,471,160.95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2,504,150,065.94
898,559,750.53
1,605,590,315.41
1,197,390,588.98
87,938,782.42

2、交易标的2（Leagold LatAm Holdings B.V.）
a) 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变更

交易方式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Leagold LatAm Holdings B.V.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2014年8月13日

Muiderstraat 7 F, 1011 PZ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Muiderstraat 7 F, 1011 PZ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2,557,486 I＆O common shares
持股平台

B06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b) 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是否经过审计
审计机构名称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项目（人民币，美元汇率按7.06计算）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Leagold LatAm Holdings B.V.
股权资产
100%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5年度/2025年9月30日
4,290,351,191.33
2,268,259,626.24
2,022,091,565.08
2,953,117,391.46
829,419,957.55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3,904,755,400.62
2,276,918,346.37
1,627,837,054.25
2,979,905,819.62
601,276,211.61

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金矿项目情况
1、Aurizona金矿位于巴西东北部马拉尼昂州 戈多弗雷多·维亚纳镇（Godofredo

Viana）附近，距离大西洋入海口不足 3 公里。目前，该金矿的采矿作业主要集中在皮阿巴露天矿
（Piaba open pit）和塔塔朱巴卫星露天矿（Tatajuba satellite open-pit deposit）。2025年，Aurizona金矿的
黄金产量预计为7万至9万盎司。

根据该公司2021年9月的预可研报告，在现有皮阿巴露天矿开采的同时，对皮阿巴地下矿（Pia⁃
ba underground deposit）及其他卫星露天矿进行开采，可使该金矿的服务年限延长近一倍，达到11年，
黄金产量也将有所提升，预计峰值年产量可超过16万盎司。

2、RDM 金矿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 State），距离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北约560公里。RDM 金矿体于1986年被发现，1997年之前一直以露天堆浸矿（open-pit
heap leach mine）模式运营。2014年初，该金矿启用炭浸法（carbon-in-leach，CIL）选矿厂恢复运营。
2025年，RDM 金矿的黄金产量预计为5万至6万盎司。

3、Bahia综合矿区包括Fazenda金矿和Santa Luz金矿两个组成部分。Fazenda金矿和Santa Luz金
矿均位于巴西巴伊亚州（Bahia State）玛丽亚普雷塔矿区（Maria Preta mining district）内，两个金矿相距
仅55公里。

Fazenda金矿已运营近40年，截至目前累计产金量已超过330万盎司。目前该金矿以地下采矿
为主，辅以少量小型露天矿开采作业。2025年 1月，EQX发布了 Fazenda金矿经更新的矿产储量
（Mineral Reserve）与矿产资源量（Mineral Resource）估算报告及全新技术报告。该报告整合了近20万
米的新增钻探数据与经更新的地质模型，数据显示Fazenda金矿的服务年限可延长至 2033年，且具
备产量提升及进一步延长服务年限的潜力。

Santa Luz金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目前树脂浸出法（RIL）生产线按计划运行，黄金回收率高于历
史上采用炭浸法（CIL）时的水平。

2025年，Bahia综合矿区的黄金产量指引为12.5万至14.5万盎司。
上述资产合计包含黄金资源量501.3万盎司，平均品位为1.88g/t；黄金储量387.3万盎司，平均品

位为1.45g/t。
四、交易标的定价
本次交易对价为10.15亿美元（包括：交割时支付9亿美元现金，以及在交割一年后与销量挂钩的

最高1.1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支付）。交易对价是公司在尽职调查基础上，经过多番谨慎评估及交易
各方充分协商后，遵循一般商业原则达成。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标的
卖方Equinox Gold Corp.同意向CMOC Limited及其全资子公司 17536682 Canada Inc.出售转让

Equinox Gold Corp.下全资子公司Leagold Mining Corporation.所持有的Leagold LatAm Holdings B.V.及
Luna Gold Corp.的 100%股权，在成功交割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CMOC
Limited 将 持 有 LatAm Holdings100%股 权 ，控 股 子 公 司 17536682 Canada Inc. 将 持 有 Luna Gold
Corp.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
购买LatAm Holdings及Luna的 100%股权的基本购买价款为 9亿美元，具体所需支付的收购对

价，由交易各方根据交割前目标资产的现金、营运资金等情况据实调整。
此外，如果在交割日起十二个月内，公司售出至少 200,000盎司的已生产黄金，则Equinox Gold

Corp.有权获得以下金额的付款：（1）公司在交割日起十二个月黄金超过200,000盎司部分的销售额乘
以0.125（即12.5%）；（2）如果在交割日起十二个月内，公司售出280,000盎司或以上的黄金，则公司应
向Equinox Gold Corp.支付 115,000,000美元。在任何情况下，公司在交割日起十二个月内应向卖方
支付的最高付款金额不超过115,000,000美元。

（三）交割的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包括取得所有必要的关键监管批准（含巴西反垄断机构（CADE）的最

终批准以及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等），卖方需取得其合同相对方的必要同意，卖方需确保其所有
核心陈述与保证在交割日仍然真实准确，并已完成约定的内部重组，且自协议签署以来业务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同时，买方也需满足相应的保证与履约条件。其中部分条件仅为一方的利益而设，
该方可自行决定豁免。

（四）交割的具体安排
在全部先决条件满足或被豁免后，交割将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且不晚于获得CADE批准后的

第十个工作日。协议设定了初始三个月后、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最终截止日。交割时，买方将支付
基于预估净值的初步对价。随后，双方将根据交割后确定的实际财务数据进行最终审计，并在约九
十天内完成价款的多退少补。此外，若交割后一年内业务黄金销量超过约定门槛，卖方还可能获得
最高1.15亿美元的额外或有付款。

（五）过渡期间安排
自协议签署至交割日期间，卖方承诺促使目标公司在正常业务范围内稳健经营。未经买方同

意，卖方不得进行分红、发行新股、出售重大资产、订立重大新合同或对关键员工薪酬进行不利调
整。同时，卖方必须全力配合买方获取监管批准，并不得招揽或与第三方讨论任何竞争性交易。买
方在此期间享有在合理范围内访问业务信息和资产的权利，以保障交易平稳过渡。

（六）其他条款
协议还约定了陈述与保证、双方承诺、赔偿机制、税务处理、保密责任、协议终止以及适用法律与

争议解决等通用条款。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LatAm和LGC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交易涉及的

四个金矿均为在产项目，是继凯歌豪斯金矿后，公司再次在南美布局的金矿项目。巴西金矿资源丰
富，地缘政治相对稳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金的年产量预计达8吨。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以铜和金
为主的投资并购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培厚公司资源储备。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暂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交易完成后如
涉及调整的，将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文件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公司新增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委托理财等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5-090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实施完毕。截至2025年11月30日，

“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为52.87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累
计产生的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等）。公司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52.87万
元（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公司拟注销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完成后，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可以豁免
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为52.87万元，低于500万元，
可以豁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意
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02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 260,000,

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6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人民
币7,200,000.00元（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为人民币8,000,000.00元，公司2019年度已从非募集资金户
预付含税保荐费用人民币800,000.00元，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用为人民币7,547,169.81元）后实际收
到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2,800,000.00元，已由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汇入
公司在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济宁分行兖州支行开设的账号为209142104415的募集资金专用人民币
账户。另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714,150.9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0,738,679.25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0）第000023
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及使用进度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2020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及使

用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8,073.87
3,000.00
4,000.00
25,073.87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7,752.56
3,105.61
4,000.00
24,858.17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包含累计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等。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按照《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8月17日，公司与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支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支行

银行账号

209142104415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余额

4,710,379.39
4,710,379.39

四、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与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与节余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已实

施完毕。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项目结项。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
项目

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
合计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A）
18,073.87
3,000.00
21,073.87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B）
17,752.56
3,105.61
20,858.17

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C）
149.73
105.61
255.34

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D=A-B+C)

471.04
-

471.04

募集资金待支付
金额
(E)

418.17
-

418.17

节余金额(F=D-
E)

52.87
-

52.87
注：募集资金待支付金额主要指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但尚未支付的款项（主要为设备的合同尾

款）以及质保金，后续将继续用对应的募集资金支付；募集资金节余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
额为准。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着科学、高效、合理、节约

的原则，加强各环节成本的控制，审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
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项目建设费用，形成一定募集资金节余。同时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期间也产生
了一定的利息收益。

（三）节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已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20,858.17万元，待支付合同尾款及质保金418.17万元，节余募集资金52.87万元（含
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更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并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精密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技术中心改扩建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52.87万元（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上述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上述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成前，募投项目需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将继续用募集资金账
户的余款支付；上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募投项目仍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自有资
金支付。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对应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随之终止。

（四）节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作出的慎重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单个或全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完成后，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可以豁免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扣除手续费的累计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
额为准）为52.87万元，低于500万元，可以豁免履行相关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1207 证券简称：联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3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13号），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5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14.2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49,285,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52,972,160.3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596,312,839.61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6月16日
全部到位，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永证验字（2021）第210018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2、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5号），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准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561,464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48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268,769,998.72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3,297,538.0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5,472,460.69元。上述
资金于2023年6月27日全部到位，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永证验字（2023）第210016号《验资
报告》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并及时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及使用情况
披露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
资金存放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规的要求，未发生违反相关证券监管法规的规定及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账户名称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行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州金鼎支行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州金鼎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802161201421097828
802161201421097835

备注

已销户

本次销户

3

4

5

6

7

8

9

10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联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联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联科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州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青州支行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州金鼎支行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州金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青州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州市支行营业部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州金鼎支行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朐支行

37050167680800002985

536902089310906

802161201421097804

802161201421097842

1607003129200278335

15437001040065733

802161201421101150

802160901421050885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本次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本次销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0万吨高压电缆屏蔽料用纳米碳材料项目（一期）”已
实施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
户。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销户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截至销户日，公司在本次
销户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零，其中自联科科技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金鼎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为802161201421097835）中转出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合计27,418,066.28元至
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自联科化工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金鼎支行的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为802161201421097842）中转出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合计33,223.77元至自有资金账
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自联科新材料在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802160901421050885）中转出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合计12,593,802.24元至自有资金账户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相关规定，现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及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保荐机构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后续
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四、备查文件
1、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5-092
债券代码：113631 债券简称：皖天转债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投资种类
资金来源

4,000.00万元
结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皖天然气”）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所购买理财产品均为低风险型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与政策

风险、延期支付风险、早偿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管理人风险等原因遭受损
失。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保证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投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的总金额为4,00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3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930万张，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000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97.97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2,702.03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1月12日全部到账。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1年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六安－霍邱－颍上干线项目”予以结项，节余募集资金37,400.00万
元。并将前述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宿州—淮北—萧县—砀山干线项目以及固镇—灵璧—泗县
支线项目建设。

本次委托理财使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四）投资方式
近日，公司管理层根据五届三次董事会授权，结合募集资金安排，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B202527764】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 添 利 宝 ”结 构 性 存 款
【TLBB202527764】

受 托 方 名
称（如有）

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产 品
类型

银 行
理财

产品金额

4,000万元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如有）

0.45/2.05/2.25

预计收益金
额（如有）

/

产 品
期限

52天

收益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有 无 结
构 化 安

排

无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资 金
来源

募 集
资金

本次理财产品的额度为4,000万元、期限为52天，产品本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衍
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符合低风险、保本型的使用
条件要求，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由公司财务部门进行事前审核与风险评估，评估理
财产品受托方资质、投资品种、产品风险、风控措施等。本次计划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本次委托理财经评估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在产品存续期
间，公司财务部门将与委托理财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公司审计部、独立董事有权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70,000.00
70,000.00

实际收回本金
66,000.00
66,000.00

20,000.00
6.06
0.46

4,000.00
2,000.00
6,000.00

实际收益
154.59
154.59

尚未收回本金
4,000.00
4,000.00

二、审议程序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公司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千万元的额度内进行投资理

财，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
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
确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有效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所购买理财产品均为低风险型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与政策

风险、延期支付风险、早偿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管理人风险等原因遭受损
失。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投资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
展和规范运行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投资资金安全。

针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投资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

务核算工作。
5.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评估本次投资的风险，说明上市公司关于委托理财的人员配备、账户及资金管理制度、决策程

序、报告制度、内部控制及风险监控管理措施等方面的情况。
上市公司应当针对委托理财项目，依据风险管理目标，说明为防范市场、流动性、信用、操作、法

律、内部控制等风险，所制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及其可行性。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44,620.36
330,028.51
355,403.0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79,869.55
33,263.26
60,759.06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756,796.59
338,902.24
361,071.44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381,199.43
26,234.05
42,403.11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得更多的回报。
（三）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等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理财产品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五、中介机构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该事项时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出具了意见，认为：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该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5-087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25年10月9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9日和10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69）。

一、变更事项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完成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具

体公告如下：
变更内容
注册资本

变更前注册资本
211,235,000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
211,755,000元

二、变更后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757003537G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杨涛

注册资本：211,755,000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20日
住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龙舟大道52号(馨农家园)2栋110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药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
助剂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固体废物治理；科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注册资本变更是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17 证券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25-063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受端换流站直流主设备和材料专项

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标柔性直流换流站用避雷器

产品8,486.09万元。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2,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本次中标金额约占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的11.42%，中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司尚未与招标人就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

同，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5-079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出具的《关于更换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函》。

国联民生作为公司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定金城先生和周依黎女士
为公司前述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职责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止。现周依黎女士
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国联民生委派李
大山先生接替周依黎女士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金城先生和李

大山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原保荐代表人周依黎女士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

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李大山先生简历
李大山先生，保荐代表人，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资格、税务师资格，现任国联民生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业务董事，曾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经理从事财务审计及税务咨询工作，曾参
与龙江交通2013年非公开发行、华测检测2014年资产收购、华测检测2015年非公开发行项目，负责
森霸股份首发上市项目，目前担任传美讯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项目（在审）的保荐代表人，其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执业记录良好，无监管机构处罚记录。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5-116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陶化安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陶化安先生因个人原因主动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陶化安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一、独立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陶化安

离任职务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离任时间

自公司股东会选
举产生新任独立

董事之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10 月
16日

离 任 原
因

个 人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陶化安先生辞任后，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及其任职的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不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新任独立董事之前，陶化安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补选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工作，确保董事会的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陶化安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

陶化安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持续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陶化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301069 证券简称：凯盛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8
转债代码：123233 债券简称：凯盛转债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办理完成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因发行“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于2025年4月1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60,000,

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划转至华邦健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华邦健
康-西南证券-25华邦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用于为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票和本次
债券本息偿付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办理部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截止2025年12月4日，华邦健康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已完成全部换股（共计换股40,460,847股）
并于2025年12月8日摘牌，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
换股完成暨摘牌并拟解除剩余标的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近日，公司接到华邦健康通知，获悉“华邦健康－西南证券－25华邦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持有的剩余公司股份19,539,153股已解除担保及信托登记并已全部划转至华邦健康普通证券账户。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邦健康持有公司126,755,15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13%，且其所持
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9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获核准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注册资本因可转债转股由3,666,724,356元人民币变
更为4,470,662,011元人民币。本行此前就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向江苏金融监管局提出申请。

近日，本行收到《江苏金融监管局关于苏州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苏金复〔2025〕455号），上
述变更注册资本事项获核准。本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07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变更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9月15日分别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股东会同意公司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
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所出具的《关于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中汇所原委派费洁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因中汇所内部工作调整，

中汇所现委派许菊萍为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相关
工作，其余人员信息未发生变化。

变更后，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分别为

胡海波、侯永梅和许菊萍。
二、本次变更后签字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胡海波
侯永梅
许菊萍

角色

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质量控制复核人

成 为 注 册 会 计
师时间

2010年
2015年
2002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和挂牌公司审计时

间
2005年
2012年
2000年

开始在中汇所执业
时间

2011年12月
2015年12月
2002年5月

开 始 为 公 司 提
供 审 计 服 务 时

间
2024年
2024年
2025年

近三年签署及复
核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家数
3
1
16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
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